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资监管系统数字证书申请表
一、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全称）：                                                           
	
	
	
	
	
	
	
	
	－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单位电话：                                单位传真：                        
申请数字证书的个数：               
申请原因说明及业务范围（快报、预算还是薪酬等，每张证书逐一说明）：

	


注：首次开通账户的企业需说明上级股东占股比例。

二、经办人信息:
	姓名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身份证号码

	
	
	
	


三、申请单位声明:

本单位在此郑重声明：本单位授权上述经办人代表本单位申请深圳市国资委国资监管系统数字证书，本单位保证所填写的内容和提交的证明材料真实、完整，如有虚假违反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
申请代表签署：                     申请单位盖章处：         日期：    年   月   日
四、申请须知：

1、本表一式二份，填写完整并加盖公章（因新增并表企业而申请证书的需盖直管企业公章）后，证书受理点及市国资委各交一份；
2、企业名称为直接使用数字证书的企业，如由集团统一申请，企业名称为集团名称，并附一份盖集团公章的下属企业名单（提供每家企业的企业名称、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数量、证书业务范围）；
3、受理点地址：福田区景田东路9号财政大厦附楼一楼大厅，电话83948165，传真83948135；
4、市国资委地址：投资大厦2021，电话83883925，传真82904180。
















